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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783破6号
本院于2017年12月

26日裁定受理东阳市波
蓝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国翔
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东阳市波蓝服饰有
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
在2018年1月26日前向
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
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
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
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
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
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
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于2018年
1月11日起至2018年2
月11日止向东阳市波蓝
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浙江省东阳市人
民路222号九楼浙江国
翔律师事务所，邮政编
码：322100，联系人：吕
深 良 ，联 系 电 话 ：
0579-86691532）申报。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

本院定于2018年2
月26日上午9时30分在
东阳市人民法院第八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
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
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
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
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
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
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
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需提交上述资料：（2）、
（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3破8号

本院于2017年12月
28日裁定受理东阳市尚
帛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国翔
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东阳市尚帛服饰有
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
在2018年1月26日前向
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
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
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
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
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
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
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
账簿、文书等资料。未
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
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
责任。

债权人应于2018年
1月11日起至2018年 2
月13日止向东阳市尚帛
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地
址：东阳市人民路222号
东阳报社9楼国翔律师事
务所，联系人吕深良，联
系电话：057986691532）
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

本院定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 8 时 50 分在东
阳市人民法院第 12 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
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
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
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
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
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
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
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 需 提 交 上 述 资 料 ：
（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23 民 初
4158号

陈栋、徐杭俊：本院
受理原告陈月红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法律
文书。原告起诉要求：
1、被告陈栋立即归还
原告借款本金 40 万元
整及自 2013 年 7 月 13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12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种类贷款基准
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
396440 元（之后利息仍
按月利率 1.8%计算至
实际归还之日止）；2、
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
出 的 律 师代理费 9000
元由被告陈栋承担；3、
被告徐杭俊对上述借款
本息、律师代理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本
案由审判员葛一兰与人
民陪审员徐增连、罗朱
清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8 年 4 月 9 日下午 14
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请准
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684号

兰溪市大链条厂、
周小苹、陆建忠：本院
受理原告浦江县天泽
钢材贸易有限公司与
被告兰溪市大链条厂、
周小苹、陆建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684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316 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767号

张明伟：本院受理
原告钱欢迎与被告张
明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726 民 初
6767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 316 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484号

金国法、陈玲娟：
本院受理原告王帅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7）浙 0726 民 初
648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692号

金健民：本院受理
原告刘君良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726民初66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9479号

郑期学、楼小平：本
院受理原告洪发展诉被
告郑期学、楼小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由何清良担任审判长，
与审判员刘波、人民陪审
员吴增富组成合议庭，定
于2018年4月16日上午
9 时 20 分在本院浦东法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324号

郑傲虔：本院受理原
告项孟干诉被告郑傲虔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26民初8324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9451号

周煌：本院受理原告
叶文礼诉被告周煌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由何清良担任
审判长，与审判员刘波、人
民陪审员吴增富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8年4月16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浦东
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598号

张盼盼、程君芳：本
院受理原告周旭日诉被
告张盼盼、程君芳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 0726 民 初
8598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424号

金晚青：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分公
司诉被告金晚青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0726民
初5424号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458号

毛安：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市分公司
诉被告毛安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0726 民 初
5458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553号

陈潺、童家加：本院
受理原告张必胜诉被告
陈潺、童家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 达（2017）浙 0726 民
初 855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258号

石雪英、朱婉丽：本
院受理原告潘承松和与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726 民初 258 号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日内。本案由张东明
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沈
敏、人民陪审员周彩燕
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
年4月12日9：00在本院
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151号

罗武：本院受理原告
朱希劻与被告罗武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由审判员应秀萍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蒋约苟、石根炎组成合议
庭，定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8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153号

罗武：本院受理原告
张正爽与被告罗武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由审判员应秀萍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蒋约苟、石根炎组成合议
庭，定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14时20分在本院第8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9519号

张赛兰：本院受理原
告刘红银诉你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0726民
初9519号民事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2018年4月23日上午
9时00分在第十三审判
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971号

张红葵：本院受理原
告张兴福诉被告张红葵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
上午9时10分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969号

张红葵：本院受理
原告张兴福诉被告张红
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并定于2018年4月16
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709号

绍兴绚安服饰有限公
司、胡国锋：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浦江迅步体育用品有
限公司诉被告绍兴绚安服
饰有限公司、胡国锋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
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
1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6812号

吴元军、李利珍：本院
受理原告周建珍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802民
初6812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6811号

吴元军、李利珍：本院
受理原告周建珍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802
民初 6811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6810号

邱肖青、郑合良：本院
受理原告陈晓惠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802
民初 6810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6642号

毛立峰、田永安：本院
受理原告毛云建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802
民初 6642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引 调
2549号

徐哲峰：本院受理原
告周水根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802引调2549号案件
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
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等。
原告诉请要求与你离婚，诉
讼费用由你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限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
10时整（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六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 预
1480号

祝长生：本院受理
原告祝雨娣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次日 11 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花园法
庭开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 预
2445号

王济滨、梁苗苗：本
院受理的原告徐清龙、
罗霜与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证据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9时1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花园
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25 民 初
4188号

赵康松：本院受理
原告邱晓昌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简转普民事
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民商事诉讼相关
告 知 材 料 等 诉 讼 文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在本院小南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25 民 初
3561号

赵康松、叶林：本
院受理原告方伟华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简转普民事裁
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民商事诉讼相关告
知 材 料 等 诉 讼 文 书 。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小南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6863号

严乾龙、严美娟：
本院受理原告王云才
与你们为民间借贷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因你们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686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令被告严乾龙、严美
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王云才借款本
金 人 民 币 110000 元 及
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至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按年利率 6%计算的
利息。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2540 元，由你们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10410号

蔡仁辉、应丹丹：本
院受理原告盛龙与被告
蔡仁辉、应丹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
期限截至 2018年3月28
日）。原告要求被告蔡仁
辉、应丹丹立即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 20000 元及自
2017年7月29日起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
计算的利息。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本案由审判长朱
丹、人民陪审员陈芳萍、人
民陪审员刘树华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8年3月29日
9时2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10409号

廖国友：本院受理原
告盛龙与被告廖国友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
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
限截至2018年3月28日）。原
告要求被告廖国友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10000元及自起诉
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
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本案由审判长朱
丹、人民陪审员陈芳萍、人
民陪审员刘树华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8年3月29日
9时2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81 民 初
15223号

林玲娜：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恒泰源聚氨酯有限
公司诉你及被告瑞安市凯
瑞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证据、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
定于二○一八年三月三十
日下午二时十分在温岭市
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7）浙 1082 民 初
13229号

临海市富美休闲用品
有限公司、沈国富：本院受
理梅赛德斯奔驰-奔驰汽
车金融有限公司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17）浙 1082 民 初
13214号

章立均：本院受理浙
江志强涂料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临海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7年12
月18日第4版和第9版中
缝刊登的衢州市柯城区人
民法院（2017）浙0802引调
486号，内文原告“缪建信”
应为“缪信建”，特此更正。

本报于2018年1月9
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刊登
的瑞安市人民法院“（2017）浙
0391 破 180 号、（2017）浙
0391 破 186 号、（2017）浙
0391 破 202 号、（2017）浙
0391破193号”公告，案号应
为“（2017）浙0381破180号、
（2017）浙0381破186号、
（2017）浙0381破202 号、
（2017）浙 0381 破 193
号”，特此更正。


